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96号

违法行为人卡某，男，33岁，哈萨克族，户籍所在地：额敏县郊区乡吾守尔台巴斯陶村xx号，现住址：塔城地区仁德医院。

违法犯罪经历：于2021年12月16日被额敏县公安局拘留十日。于2023年09月27日被额敏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拘留十日。于2025年10月06日被额敏县公安局拘留十五日。

现查明：1.2026年1月6日23时许，在额敏县也迷里广场侧门蛋糕店，卡某醉酒后想进入店内饮酒，老板方忠燕害怕出事不让其入内，随后卡某辱骂并殴打老板方忠燕，随后将出警辅助人员吾某脸部打了一拳。2.2026年1月28日09时许在额敏县老百家商场某酒吧内，鲁某上厕所期间不小心碰到卡某的肩膀后，卡某说你为什么撞我肩膀，然后打了鲁某3拳。

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卡某的陈述、受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现场监控视频、户籍证明、违法犯罪记录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违法行为人卡某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、第五十一条第一款，对卡某以殴打他人从重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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